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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6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25日11:40在公司会议室

采用现场及电子通信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荣煌主持，应出

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6名，其中许荣煌、卢北京、赵晓波、赖瀚琪等4名董事以电子通信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非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拟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其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信息的当天（经核查，其在股票买卖操作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信

息），本着审慎性原则，该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另有22名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全部首次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将

前述激励对象自愿放弃的部分权益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剩余权益调整到预留权益。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97名调整为174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43.80万股

调整为1,116.30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由229.1618万股调整为256.6618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18.69%，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51,330.98万股的0.50%。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表决票2票。

董事陈习良、姚如卿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5日，并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4名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1,116.30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37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表决票2票。

董事陈习良、姚如卿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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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6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6年4月2日至2026年4月12日，公司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公示期届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6年4月18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6-018）。

（三）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2026年4月 24日，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四）2026年4月2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6-020）。

（五）2026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调整事项及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鉴于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拟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其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

信息的当天（经核查，其在股票买卖操作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本着审慎性原则，该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激

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另有22名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首次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将

前述激励对象自愿放弃的部分权益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剩余权益调整到预留权益。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97名调整为174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43.80万股

调整为1,116.30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由229.1618万股调整为256.6618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18.69%，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51,330.98万股的0.50%。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一致。

三、本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且符合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

办法》和《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和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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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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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5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人数：174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116.30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37元/股

2026年5月25日，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5日，并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4名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1,116.30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37元/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6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6年4月2日至2026年4月12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公示期届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6年4月18日，公司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6-018）。

（三）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2026年4月 24日，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四）2026年4月2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6-020）。

（五）2026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调整事项及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关于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

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和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有效，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三、本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鉴于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拟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其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

信息的当天（经核查，其在股票买卖操作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本着审慎性原则，该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激

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另有22名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首次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将

前述激励对象自愿放弃的部分权益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剩余权益调整到预留权益。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97名调整为174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43.80万股

调整为1,116.30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由229.1618万股调整为256.6618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18.69%，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51,330.98万股的0.50%。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一致。

四、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5日

（二）激励工具：限制性股票

（三）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四）首次授予数量：1,116.30万股

（五）首次授予人数：174人

（六）授予价格：7.37元/股

（七）授予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陈习良

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50.00 3.64% 0.097%

姚如卿 职工代表董事 15.00 1.09% 0.029%

张用钊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伍伟成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颜文革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1.30 70.02% 1.873%

首次授予小计 1,116.30 81.31% 2.17%

预留 256.6618 18.69% 0.50%

合计 1,372.9618 100.00% 2.6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会审议时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八）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禁售期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公司需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60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完成公告和登记等相关程序。 公司未能在60日内

完成上述工作的，将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并宣告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失效。根据《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规定公司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60日内。 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授予对象后再另行确定。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

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

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授予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3、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自相应授予部分登记完成之日起算，分别为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

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和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若预留部分在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含当日）前授出，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解除限售比例安排

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一致；若预留部分在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解

除限售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

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份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

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4、本激励计划的禁售期

本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

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

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

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本激励计划的考核要求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年度为2026一2028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及对应的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

度

业绩考核目标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目标值

（Am）

触发值1

（A1）

触发值2

（A2）

目标值

（Bm）

触发值1

（B1）

触发值2

（B2）

第一个考核期

2026

年度

110,000.00 105,000.00 100,000.00 14,000.00 12,600.00 11,200.00

第二个考核期

2027

年度

130,000.00 120,000.00 110,000.00 20,000.00 18,000.00 16,000.00

第三个考核期

2028

年度

150,000.00 140,000.00 130,000.00 30,000.00 27,000.00 24,000.00

按照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各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与对应考核年度考核指标完成度挂钩，公司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方法如下：

考核指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度对应系数（X1,X2）

营业收入（A）

A≥Am X1=100%

A1≤A＜Am X1=90%

A2≤A＜A1 X1=80%

A＜A2 X1=0%

净利润（B）

B≥Bm X2=100%

B1≤B＜Bm X2=90%

B2≤B＜B1 X2=80%

B＜B2 X2=0%

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X） X=MAX（X1,X2）

注：1、 上述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以剔除本次激励计划股

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业绩考核指标中所指营业收入为经审计的特一药业合并报表所载的营业收入；

3、上述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

若预留部分在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含当日）前授予，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一致； 若预留部分在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 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

2027一2028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目标值

（Am）

触发值1

（A1）

触发值2

（A2）

目标值

（Bm）

触发值1

（B1）

触发值2

（B2）

第一个考核期 2027年度 130,000.00 120,000.00 110,000.00 20,000.00 18,000.00 16,000.00

第二个考核期 2028年度 150,000.00 140,000.00 130,000.00 30,000.00 27,000.00 24,000.00

按照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各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与对应考核年度考核指标完成度挂钩，公司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方法如下：

考核指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度对应系数（X1,X2）

营业收入（A）

A≥Am X1=100%

A1≤A＜Am X1=90%

A2≤A＜A1 X1=80%

A＜A2 X1=0%

净利润（B）

B≥Bm X2=100%

B1≤B＜Bm X2=90%

B2≤B＜B1 X2=80%

B＜B2 X2=0%

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X） X=MAX（X1,X2）

注：1、 上述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以剔除本次激励计划股

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业绩考核指标中所指营业收入为经审计的特一药业合并报表所载的营业收入；

3、上述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3、未满足业绩考核目标的处理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

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S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

核对象。 具体如下表所示：

考核结果 S≥90 80≤S＜90 60≤S＜80 S＜60

评价标准 A B C D

个人可解除限售比例（Y） 100% 80% 60% 0%

如果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股票数

量×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X）×个人可解除限售比例（Y）。

激励对象按照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解除限售，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

上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5、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指标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情

况及企业成长的最终体现。 净利润指标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指标，能够树立较好的资本市场形象；营业收入指

标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未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有效指标。

在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历史业绩、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

公司为本次激励计划设定了以下业绩考核目标，2026年-2028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1亿元、13亿元和15亿元， 与2025年

相比增长率分别为18.98%、40.61%和62.24%。 2026年-2028年考核净利润分别为1.4亿元、2.0亿元和3.0亿元，与2025年

相比增长率分别为75.93%、151.32%和276.98%。 公司为本激励计划设定了具有一定科学合理性的考核指标，有利于激

发和调动激励对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促使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个人还设置了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

综合评价。 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对应的考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 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的条

件。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五、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公司以市价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每股限制性

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允价值=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一授予价格，其中，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为授予日收盘价。

公司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对授予权益的股份支付费用进行了测算。 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按解除限售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116.30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权益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万元

权益工具

首次授予

权益数量

需摊销的总费

用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限制性股票 1,116.30 1,719.10 744.94 658.99 257.87 57.30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股票收盘价、授予价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

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

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

增加。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所需资金由激励对象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

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

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七、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八、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授予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及对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一）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如下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公司和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管理办法》规定不得授予或不得获授的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5日， 并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4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116.30万

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37元/股。

九、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

办法》和《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和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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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予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

陈习良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50.00 3.64% 0.097%

姚如卿 职工代表董事 15.00 1.09% 0.029%

张用钊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伍伟成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颜文革 副总经理 30.00 2.19% 0.058%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1.30 70.02% 1.873%

首次授予小计 1,116.30 81.31% 2.17%

预留 256.6618 18.69% 0.50%

合计 1,372.9618 100.00% 2.6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会审议时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首次授予中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杜永春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 姜献忠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 毛小芬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王志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林焕然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徐少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周珍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 朱颖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张名坚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李玲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蔡壁坚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谭德好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雷淑贤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韦衍练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黄仲棠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郭伟达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伍立标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郭华顺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杜耿亮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李珊珊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陆节桦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沈文燕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许怀国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陈育民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 黄小兵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 胡伟生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 黄鑫涛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 方妙雄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 纪泽凯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 叶永升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钱立彤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李喜亮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陆位军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刘芬双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陈艺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陈锐冠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林芳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李月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关翠婷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郭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朱永贤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柯晓晴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陈劲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董舒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柴思克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甄建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蔡海娟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蔡东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颜文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廖卓就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叶焕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朱友中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李健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敖小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沈佳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何玉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杨土强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伍润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吴晓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 罗朝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郭晶巾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周章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黄柏林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李惠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5 陈林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谢巧娟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 杨泽锐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 郑植秋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张伊洁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 李玉婷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 谭茵茵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 陈素琴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 刘敏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 洪全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5 曾翠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 陈文君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7 万娟芳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8 邓勇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9 王春海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 方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1 廖洁霞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 陈晓秀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3 林国富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 林松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 陈晨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 陈盛兵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7 何彦庆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8 刘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 李国占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李树会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 邹艳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 黄国良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 胡磊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4 郑伟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 谭昭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 杜心东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7 赵彬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8 刘宁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9 王涛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陈世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1 魏亚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 王俊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3 张康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4 甘勇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5 褚洪元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6 李雅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 衷诚武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8 姚燕玲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9 黄永锋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 袁梦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1 刘园园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2 陈泽斌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3 华连港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4 许开亮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5 孙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6 梁小琴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7 陈丽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8 殷远平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9 艾亮斌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 张建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 黄文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2 陈林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 李露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4 劳雯靖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 吴颖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6 陈雪敏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 王巍巍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8 蔡侠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9 邝丽琴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 陈灿雄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 麦艳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 黄志远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3 雷尔鲁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4 陈炎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 邝冠英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 黄伟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7 叶剑平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8 肖国寅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9 麦佛洪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马景荣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1 陈鹏振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2 杨勇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3 林小红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 余国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5 李悦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6 张镇江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7 刘北川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8 罗才专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9 宁鹏翎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 李传厂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1 张绍友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2 何鸿钊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3 韩慧萍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4 符文亨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5 蔡嬉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6 刘洋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7 吴小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8 谢小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9 林晓雁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0 周华兰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1 郭军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2 张正学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3 赵洁洲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4 张正琴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5 张丽娜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6 王蕊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7 卢秋花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8 陈飞燕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9 李妹 中层、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

2026-017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楼国梁先生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

公司股份7,120,214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230,561,595股的3.0882%。 前述股份来源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以及上市后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

于2020年10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于2024年6月20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披露了《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1），楼国梁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的公司股份， 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

230,561,595股的比例不超过0.4337%，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减持价格将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收到楼国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其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时间区间届满。 截至2026年5月25日， 楼国梁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74,72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29,980,895股的0.3369%。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楼国梁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7,120,214股

持股比例 3.088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120,214股（含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注：持股比例系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230,561,595股的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楼国梁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2月13日

减持数量 774,725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26日～2026年5月2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74,725股

减持价格区间 34.60～39.79元/股

减持总金额 28,983,232.02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225,275股

减持比例 0.336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4337%

当前持股数量 6,345,489股

当前持股比例 2.7591%

注：减持比例系减持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29,980,895股的比例；原计划减持比例系原计划减持

数量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230,561,595股的比例； 当前持股比例系当前持股数量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229,980,895股的比例。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6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林州昊鸣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解质押业务。 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程立力 是 4,350,000 1.75% 0.52% 否 否

2026年

5月21日

2027年5月

21日

财通证

券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程立力 是 8,300,000 3.33% 0.99% 否 否

2026年

5月21日

2027年5月

21日

财通证

券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合计 -

12,650,00

0

5.08% 1.51% - - - - - -

注1：上表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不存在股份冻结情形，下同。

注2：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二、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解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质押

起始日

解除

质押日

质权人

林州昊鸣

技术服务

中心（有

限合伙）

是 14,080,000 30.77% 1.68% 否

2024年

7月17日

2026年

5月22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质押股

份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质押股

份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程立力

249,178,40

1

29.76% 62,600,000 75,250,000 30.20% 8.99% 0

0.00

%

0 0.00%

常州市奔

腾牧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46,618,60

0

17.51% 62,000,000 62,000,000 42.29% 7.41% 0

0.00

%

0 0.00%

林州昊鸣

技术服务

中心（有

限合伙）

45,755,085 5.46% 14,080,000 0 0 0 0

0.00

%

0 0.00%

常州市聚

益农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5,975,460 1.91% 0 0 0 0 0

0.00

%

0 0.00%

常州市昊

成牧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8,732,080 2.24% 0 0 0 0 0

0.00

%

0 0.00%

深圳市沧

石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101,003 0.37% 0 0 0 0 0

0.00

%

0 0.00%

沈琴 8,307,180 0.99% 0 0 0 0 0

0.00

%

0 0.00%

沈兆山 3,150,000 0.38% 0 0 0 0 0

0.00

%

0 0.00%

合计

490,817,80

9

58.62%

138,680,00

0

137,250,00

0

27.96% 16.39% - - - -

注3：上表中“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的合计数为质押股份总数占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4：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良好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其质押的公司股份目

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300084

证券简称：海默科技 公告编号：

2026

一

042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6年5月

2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鉴于公司本激励计划5名首次授予、1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8.50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3年、2024年及2025年年度报告数据，

公司2023-2024年两年、2023-2025年三年营业收入累计值均未达到本激励计划相应业绩考核触发值， 本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第二、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将

对56名在职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442.5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其中涉及39名首次授予的在职

激励对象，其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6.50万股；涉及17名预留授予的在职激励对象，其对应不

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6.00万股。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总数为491.00万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48,759,899股变更为 543,849,899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

548,759,899元变更为543,849,899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571号甘肃农垦总部经济大厦A座19层；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6日至2026年7月9日，8：3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赵菁；

4、联系电话：0931-8553529；

5、邮箱：securities@haimo.com.cn；

6、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43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25年度的

业绩指标未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

标，公司对12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3.0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因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263.07万元， 公司总股本将由346,630,639股减少至

343,999,939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346,630,639元减少至343,999,939元（注：公司于2026年1月

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5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97万股限制性

股票，公司尚未办理完成上述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前的股份数量是指该限制性股票11.97万股回购

注销完成后的股份数量）。 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具体内容及《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5）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内容。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4:00-17:00）。

2.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行虎、吴爱珍

联系电话：17371575571

电子邮箱：gjyystock@163.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100号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

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